
附件3
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“工程管理”岗位

履历量化评价细则
量化评价分为学历、资历、职称和个人业绩情况量化四部分内容，总分100分。

一、学历量化（20分）
博士研究生学历20分，硕士研究生学历18分，全日制本科学历其中原“985”高校毕业（不含其独立学院）的16分、原“211”高校毕业（不含其独立学院）的14分、其余本科学历12分，非全日制本科学历10分，大专学历的8分。

二、资历量化（40分）
1、专业经历（20分）
从事工程管理相关专业相关工作满10年及以上的20分，满5年不满10年的15分，满3年不满5年的10分，满1年不满3年的5分，1年以下的不得分。工作经历可累计计算，最高20分。

2、从业经历（20分）

有工程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建筑施工单位及工程监理单位工作经历的，工作满10年及以上的20分, 满5年不满10年的15分，满3年不满5年的10分，满1年不满3年的5分，1年以下的不得分。工作经历可累计计算，最高20分。

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。

三、职称、职（执）业资格量化（30分）

高级职称、注册一级建造师、监理工程师30分，中级职称或二级建造师20分，初级职称10分，同一人具有以上多种证书的不实行累计计分，最高加30分。
四、个人业绩情况量化（10分）

根据近三年内突出的业务表现、工作情况、获奖情况酌情给分。一个年度考核合格得2分，一个考核年度优秀得4分，获得公司及以上表彰每项得2分，最高加10分。

五、说明

1、本细则未尽事宜，由温州市洞头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
2、现场报名时需提供量化评价材料：

①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②专业经历、从业经历工作时间的证明（请提供社保缴纳证明及原工作单位出具的时间证明）；

③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职（执）业资格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④获奖证书；

⑤其他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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